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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5-146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第8.6代AMOLED生产线投资进展暨拟签署《投资合作

协议二》的公告

一、 交易概述

1、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9日

和2024年9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合肥第8.6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

（AMOLED）生产线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肥建翔”）和合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鑫城”）

就《合肥第8.6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投资

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进行洽谈并达成意向。《投资

合作协议》约定各方同意合作投资建设本项目，并以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合

肥国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显”）作为该生产线项目的投资、

建设、运营平台，项目投资总额为550亿元，首期注册资本金20亿元，其中合肥

建翔、合肥鑫城合计出资16亿元（占比80%），公司出资4亿元（占比20%）。

各方同意，各方根据项目建设需求分期实缴。后续资本金由项目公司按法律规

定和项目需求筹集到位。公司放弃部分优先认缴出资权利，首期增资事项完成

后，合肥国显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截至目前，合肥国显首期注册资本金20亿元已全部到位。

2、根据合肥国显第8.6代AMOLED生产线项目建设需求，公司与合肥建翔、

合肥鑫城拟签署《合肥第8.6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

产线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二》（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二》”），各方同意

启动合肥国显二期资本金出资工作，第二期资本金为94.43亿元，其中合肥建翔

出资27.625亿元，出资后持股比例31.13%，合肥鑫城出资27.625亿元，出资后

持股比例31.13%，公司出资39.18亿元，出资后持股比例37.73%。二期资本金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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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后，合肥国显注册资本增至114.43亿元，合肥国显仍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不涉及需有关部门批准、或者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等情况。

二、增资方的基本情况

1、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60811593C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注册地址：合肥市滨湖新区武汉路229号

（5）法定代表人：赵章华

（6）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3年01月09日

（8）经营范围：项目投资。

（9）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其100%的股份，且为实

际控制人。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合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合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40859347C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4）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文忠路与学府路交口合肥智慧产业园A14号

楼

（5）法定代表人：徐明刚

（6）注册资本：565,969.68352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2年07月08日

https://www.qcc.com/pl/p3755975fd7dfd24cc07ffd57f58854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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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土地使用权租

赁；土地整治服务；停车场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安徽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持有其100%的股份，且为实际控制人。

（10）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的参股公司合肥维信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的股东之一合肥新站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合肥鑫城的全资子公司。除

上述情形外，合肥鑫城不存在其他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有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合肥国显科技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DBFGGT5A

3.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磨店社区高敬亭路 8888号

5. 法定代表人：孙海涛

6.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7. 成立日期：2024年 3月 4日

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子元器件零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软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企

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9. 本次增资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10.本次增资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公司向进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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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申请的 39.18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11.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对比：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80,000 40% 356,250 31.13%

合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0,000 40% 356,250 31.13%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20% 431,800 37.73%
合计 200,000 100.00% 1,144,300 100.00%

注：本表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1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2024年度 2025年 6月 30 日/2025 年半年度

总资产 119,153.55 265,311.96

总负债 65,721.57 163,609.81

净资产 53,431.99 101,702.15

营业收入 0.00 75.74

净利润 -6,568.01 -11,729.84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3. 截至目前，合肥国显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

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投资合作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甲方：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合肥鑫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协议中以下单独称“甲方”、“乙方”、“丙方”或“一方”，合称“各

方”；互称“一方”、“其他方”。

鉴于：

1、2024年11月14日，各方签署了《合肥第8.6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

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议》”）。

2、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合肥第8.6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

（AMOLED）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项目”）首期资本金20亿元已全部到位，

合肥国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注册资本20亿元，其中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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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8亿元（占比40%），乙方出资8亿元（占比40%），丙方出资4亿元（占比

20%）。

3、目前项目建设进入下一阶段，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各方同意启动项目

公司二期资本金出资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述《投资合作协议》约定，

各方经充分协商，达成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出资条款

（一）项目公司二期资本金94.43亿元，其中：

1、27.625亿元由甲方负责筹集。

2、27.625亿元由乙方负责筹集。

3、39.18亿元由丙方负责筹集。

（二）出资方式

1、各方根据本条第一款约定负责筹集的资本金均以注册资本的形式直接投

入项目公司，增资价格为1元/注册资本。二期资本金全部到位后，项目公司注

册资本增至114.43亿元，其中甲方出资比例为31.13%，乙方出资比例为31.13%，

丙方出资比例为37.73%。

2、各方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

3、各方负责筹集的二期资本金经各方协商一致及时出资到位。

二、其他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及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因行业市场和资本市场

原因出现的变化，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二）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签字之日起成立

及生效。

五、本次增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合肥国显进行二期出资，是基于项目建设进度的需要，能够提高项目

建设效率。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公司向进银新型政策性金融工

具有限公司申请的 39.18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本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注

册资本金将按照项目建设进度需求分期投入，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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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2、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项目的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因

素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和投资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项

目的达成与宏观环境、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及行业竞争等因素密切相关，上述因

素的变动可能对项目投资预期的实现带来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项目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合肥第 8.6 代柔性有源矩阵有机发光显示器件（AMOLED）生产线项

目投资合作协议二》。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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